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社会奖学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院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学习

氛围,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特设立该项社会奖学金。此奖学金旨在表

彰品学兼优、科研突出、或在体育赛事中表现卓越的研究生，帮助他

们进一步提升自我，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制定如下评选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我校学籍的全日制在校体育学院学

生，当年已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同学不可重复申请。

第三条 本奖学金主要针对品学兼优，科研突出或者体育竞赛中

表现卓越有重大获奖的同学，结合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进行综合评定。

第四条 本奖学金的评选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

第二章 体育奖学金评选机构

第五条 学院成立社会奖学金评选委员会，负责此类奖学金评审

工作。由体科所学生科负责材料的收集、初审和评选工作，体育学院

党政联席会负责最终审核。

第三章 奖学金名额分配

第六条 该项奖学金不分等级，每学年 2人，每人 1000 元。



第四章 体育奖学金评选对象及条件

第七条 参评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2、尊敬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诚实守信。

3、学习成绩优异。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年级前 20%（22、23

级无综测要求），且学位课单科专业成绩不低于 85分。

（二）其他条件（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同时，以下条件需满足一项）

1、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检索

（SCI、EI、SSCI、CSSCI），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

2、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学校和国家争得荣誉。集体

或个人项目获得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以大体协发布年度赛事计划及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年度运动员等级赛事名录为准）；

3、在学校认可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大学生竞赛中获省级一等奖

（金奖）及以上奖励（前三完成人）；

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获全国十大杰

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社会实践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取消参评资格：

（一）违反校纪校规等受到纪律处分的；

（二）有不良诚信记录的。



第五章 评选流程

第九条 该项社会奖学金评审工作每学年一次，采用个人申请制。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须提交书面申请，包括奖学金申请表、个人学术科

研成果或体育成绩证明材料等（相关成果按自然年计算）。

第十条 具体申请流程如下：

（一）通知发布：学院发布体育奖学金评选通知；

（二）申请：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报申请材料；

（三）初审：由学院评选委员会初步审核申请材料，筛选符合条

件的学生；

（四）评选：根据各个方向的表现，结合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确定拟获奖学生名单；

（五）公示：评选结果将在学院内进行公示，接受全院师生监督；

（六）发放奖学金：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程序发放奖学金。

第十一条 该项社会奖学金的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2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学生对体育奖学金如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

奖学金评选委员会提出申诉；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接到申诉后 2 个工作

日内做出答复。

第六章 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奖学金评选委员会负责解释和

修改。


